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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林市政协五届五次会议

第120号提案办理答复函

覃文：
你提出的《关于加强玉林城市噪声管理的建议》（第120号）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提案建议制定我市噪声管理办法对公共场所的噪声进行管理约束，对交通噪声和工矿企业排放噪声进行管理，建设美好生活环境和营商环境。我局无立法权，制定噪声管理办法不在我局的职能范围内。玉林城区环境噪声污染源主要为休闲广场噪声、建筑工地噪声、广告车噪声、房屋装修噪声、餐饮店宵夜噪声、临街铺面噪声、交通噪声。噪声污染源覆盖面广，涉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治理噪声污染是需要多部门综合协调共同整治的一项长期工作任务。
一、明确职责，加强联动，开展综合整治工作
为确保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我市生态环境、公安、城市管理监督等部门明确职责，加强联动，多部门相互协作，建立了防治噪声污染扰民长效工作机制。
（一）明确部门职责，加大整治力度。生态环境部门对区域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提供噪声治理与监测技术服务，严格实行文化娱乐项目的环评审批和“三同时”制度监管，协助公安部门进行相关处理，定期通报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公安部门牵头负责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用其它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在城区噪声敏感区域使用高音喇叭、大音量音响器材从事娱乐商业活动产生噪声污染的行为进行查处。交通管理部门加大路面巡查监控力度，严查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鸣喇叭等违法行为，减少交通噪声污染。城市管理监督部门依据职能加强对玉林城区各工地的管理，每周汇总《玉林城区建筑工地监管情况汇总表》，随时跟踪了解各工地的施工情况，同时加强与住建部门对接，争取将住建部门监控各个工地100多个摄像头连接到城管监控平台，加强对工地施工秩序的实时监控。

我局针对群众投诉反映强烈的建筑工地夜间违规施工问题，加大查处力度，2019年至今，通过开展夜查，立案查处了9家违规进行夜间施工的企业，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12次专项执法。为提升我市城区建筑噪声执法管理水平，制定了《玉林市城区夜间建筑施工许可管理工作方案》，加强建筑工地夜间施工管理,严格控制夜间施工许可的审批数量。

（二）制定方案，联合执法。联合制定城市商业噪声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整治工作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统一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居民小区周边酒吧、KTV厅、广告公司及高音喇叭招揽顾客的商业经营店面，查处其噪声扰民现象，解决扰民难点问题，以提高城市的品位，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
（三）加强依法管理，加大查处力度。集中查处一批严重违法、噪声扰民的商业场所，责令其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遵守法律法规，并督促整改到位。同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宣传作用，对严重违法扰民的商业单位予以曝光。
二、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宣传
一是全面开展环境教育工作，普及噪声防治知识。把噪声污染防治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等相关知识补充纳入环境教育教材及宣传资料，促进噪声防治知识的普及，不断提高公民、法人和组织的自律、守法意识。二是加强宣传，深入发动。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设计和开辟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宣传专栏、专题节目和公益公告等，广泛、连续、集中向社会公众宣传关于噪声污染防治的知识。同时以“6·5”世界环境日、“安全生产月”等各种宣传活动为契机，广泛深入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向商业经营者发放噪声污染防治相关宣传册，主动争取商户的配合和支持，倡导文明经营良好氛围，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整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局将进一步发挥协调作用，联合公安、城市管理监督、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力度，强化监督管理，依据工作职责对城区内噪声扰民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污染问题进行专项综合整治，解决好日益突出的噪声扰民问题，改善城区声环境质量，切实保护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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